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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保服务需要
支付来回运费吗？

我在某延保服务公司购买为期三年

的电视机延保服务， 业务员销售时称在

厂家保修期过后， 将由其公司承保三年

维修服务， 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后来

因电视机故障进行报修， 商家要求我承

担电视机寄修的来回运费 ， 请问合理

吗？ 杨女士

【解答】

根据您描述的问题答复如下。 您可

根据您与该延保服务公司签订的服务协

议内容， 要求该延保服务公司承担维修

相关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有相对人的意

思表示的解释， 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

句， 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

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

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

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

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

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现就维修

的来回运费是否因包含在维修服务费中

产生争议。 出于合同目的， 维修中的往

来运费理应包含在维修服务费中。 据

此， 您可依据合同向该公司主张维修运

费。

最低工资
按何处标准履行？

今年 7 月， 我从外省市某职校毕业

后被注册在当地的一家公司招用， 双方

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中明确了

我的劳动报酬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执

行， 但工作的地方却在上海的分公司。

我明明在上海工作， 为何工资拿的不是

上海的最低工资？ 许小姐

【解答】

您的工资应当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

标准发放。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十四条规定： “劳动合同履行地

与用人单位登记地、 最低工资标准、 劳

动保护、 劳动条件不一致的， 劳动者的

职业危害防护和该地区职工上一年度的

月平均工资标准， 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

的有关规定执行。” 从实际情况分析，

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依据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与

劳动合同履行地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

您实际工作地点与公司注册地不在同一

地方， 因此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履行

地的规定执行， 也即执行上海市最低工

资标准， 按上海的最低工资发放您的工

资。

大闸蟹缺斤少两
可否要求退一赔三

我在某平台网购了 10 只大闸蟹 ，

价格 300 元 ， 商家承诺每只大闸蟹

4.2-4.7 两， 但实际收到的大闸蟹没有

一只超过 3.3 两的， 这种情况下， 我可

以要求退一赔三吗？ 沈女士

【解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据您所述， 您购买的大闸蟹货不对板、

缺斤少两， 与商家承诺的重量并不相

符。 若螃蟹重量“缩水” 严重， 该商家

涉嫌消费欺诈， 作为消费者， 您可主张

退一赔三。 商家对产品的宣传构成欺

诈， 并且存在欺诈的故意和欺诈行为，

该行为使消费者陷入错误判断， 并基于

错误认识进行了购买行为时， 即构成消

费欺诈。 作为消费者， 您需要注意收集

和留存证据， 保存网络订单截图、 商标

宣传界面存证、 交易快照、 与客服的聊

天记录以及产品购买收货的照片等证据

材料。 必要时， 积极拿起法律武器， 维

护您自身的权益。

小时工被第三人损伤

应当向谁索赔？

我今年 50 岁出头，刚从单位退休 2

个月，在汪先生经营的小餐馆当服务员。

近日，我在将碗筷拿到洗碗池的过程中，

因餐馆邻居家小孩玩耍玩具绊倒摔伤。

事后，我要求汪先生赔偿医药费、误工费

等损失，但被他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我

应当要求谁承担赔偿责任？ 韩女士

【解答】

您在退休后到餐馆提供劳务， 与餐

馆形成的劳务关系。 《民法典》 规定，

提供劳务期间，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

供劳务一方损害的， 提供劳务一方有权

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也有权请求

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 接受劳务一方

补偿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2

修正）》 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

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

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您在餐馆工作期间

因邻居家小孩玩耍玩具绊倒摔伤， 据

此， 您可以向邻居家小孩的监护人要求

相关赔偿， 或向餐馆老板要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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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

以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

种法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

对这个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

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

众号 “法律服务 ” 通道已开

通 ， 您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

码， 在页面最下方留言处留下

您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为您解

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

题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

版位置， 请您留意查看。

线下比线上便宜1600元

消费者被反向“薅羊毛”
□记者 章炜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 12”电商购物

节，“低价”成为绕不开的关键词。而经过多

年各种电商购物节的熏陶，“线上价格更实

惠”已经成为消费者的常规认知。那么消费

者买到真低价了吗？ 消费者在 11 月大促

期间购买某美容仪， 遭遇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同货不同价”，质疑品牌“线上割韭菜，

线下清库存”。 律师表示，如果经营者在销

售产品过程中的价格宣传内容与实际不

符， 可能会引发价格上的虚高、 混乱等问

题，这种情况下经营者涉嫌虚假宣传。建议

消费者在购物前详细地了解产品、 赠品的

价格和质量信息，货比三家，理性购物。

事由：

11 月， 李女士在直播间买的某品牌

美容仪一代产品标价 4599 元， 实付价格

4561 元， 而在山姆会员店， 李女士发现，

同样的产品只卖 2999 元。 后来李女士联

系了商家， 商家只是表示活动不同价格也

不同。

“购买时， 主播明确表示， 该产品在

任何地方都不会破价， 都是 4599 元， 真

没想到线上线下价格相差近 1600 元。” 李

女士表示， 如果产品售价相差三五百元，

也可以理解， 但相差近 1600 元就太离谱

了。 李女士来电咨询， 商家此举是否涉嫌

价格欺诈？ 可否申请退一赔三？

律师解答：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瑞鹏律师表

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三

条规定： 商品定价主要分为三种价格机

制， 分别为市场调节价、 政府指导价和政

府定价 。 同时 《价格法 》 第六条规定 ：

“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除依照本法第十

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外， 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经营者依照本法

自主制定。” 而对于美容仪这种产品， 其

与盐、 药品等产品不同， 不属于需要由政

府对价格进行调控的产品， 而是由经营者

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 销售策略、 生产经

营成本等标准自主定价的。

我国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 第十九条对 “价格欺诈” 行为进行了

详细说明：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价格欺

诈行为： （一） 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二） 以低价诱

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以高价进行结

算； （三） 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者价格

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

（四）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 使用欺

骗性、 误导性的语言、 文字、 数字、 图片

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

（五）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

行价格承诺； （六） 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

条件，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

行交易； （七 ） 通过积分 、 礼券 、 兑换

券、 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 拒不按约定折

抵价款； （八） 其他价格欺诈行为。” 对

于此款美容仪， 若直播间商家存在前述情

形， 比如直播间商家在宣传美容仪时， 存

在以虚假的 “清仓价” “甩卖价” “最低

价” “优惠价” 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销售

商品的行为， 则属于欺诈消费者， 可以主

张 “退一赔三”， 这种情况下李女士可以

选择与直播间商家进行协商和解、 向经营

者平台投诉、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

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律师提醒， 如今各

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 作为普通消费者，

建议在购物前详细地了解产品、 赠品的价

格和质量信息， 货比三家， 理性购物。


